
2021年7月6日 星期二 编辑 王兴华 校对 孙双淄博04

全面推广“交房即交证”、制定房地产全装修工程质量管理办法……

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淄博20条措施征民意
淄博7月5日讯 目前，淄博市

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但存在行业
监管机制不健全、企业开发经营不
规范、外地进淄企业问题突出、历
史遗留问题处置进入瓶颈期、房地
产领域信访投诉舆情频繁发生等
情况。为有效解决房地产市场存
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淄
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牵头
起草了《关于整顿规范房地产市场
秩序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共有20条具体措施，现
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征求意
见截至8月2日。

全面推广
“交房即交证”试点经验

制定房地产开发企业“黑名
单”管理制度，外地房地产开发企
业在淄博市设立子公司进行房地
产开发经营，子公司因严重违规
失信被列入“黑名单”的，子、母公
司以及参股公司均不得以任何名
义在淄博市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活动。

完善房地产建设用地出让规
定，禁止停工烂尾、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建设移交不到位等列入房地
产领域“黑名单”的企业以及参股
企业、个人参与竞标。全面推广

“交房即交证”试点经验，将“交房
即交证”作为房地产建设用地出
让条件。

严格落实省、市房地产领域

信用评价办法，建立信用信息共
享和定期通报工作机制，部门依
法履职、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
生或者获取的信用信息，推送至
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依规公
示、共享和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优化房屋建筑工程
施工图联审机制

房地产建设用地出让前，自
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
相关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科学
提出规划条件和建设条件意见，
并据此对房地产项目的规划设计
严格把关，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后，
不得随意增减、变更。

建立完善房地产开发项目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联合审查机制，
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办理阶段组
织相关部门对设计方案进行联合
审查。

优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联
审机制，完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管理系统，组建审图机构联合体，
实现消防、人防、技防、防雷和水
电气暖信等施工图统一审查。

统一计算口径
解决面积误差问题

严格实行预测绘和实测绘审
核制度，实测建筑面积超过购房
合同约定面积3%部分的房价款
一律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统

一房屋测绘面积与规划建筑面积
计算口径，衔接规划计容面积和
房屋产权面积，解决房屋测绘面
积和规划建筑面积误差问题。

建立房地产开发项目联合巡
查监督制度，在项目开工、预售许
可等重要节点，住房城乡建设部
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行
政审批等部门，现场查看是否达
到预售条件，核实相关建设内容
与开发建设方案的一致性。

严格执行商品房预售资金监
管制度。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禁止以任何形式向购房人
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订款、购
房款等款项。所有预售资金应当
全部纳入监管账户，重点资金全
部用于工程建设。创新监管模
式，实施政府委托第三方机构开
设账户监管预售资金。

全装修商品房
应公示装修内容等

制定房地产全装修工程质量
管理办法，有效解决装修质量问
题突出、实物与样板间不符等问
题。制定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质
量投诉信用惩戒管理办法，对工
程质量问题突出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等责任主体依法处理，并实施
信用惩戒。

完善新建商品房销售信息公
示制度，明确用地许可、规划许
可、施工许可、销售许可等证照以
及相关法律法规、房屋销售、不利

因素等应当公示的信息内容、样
式。商品房实行全装修的，还应
当公示装修内容、装修标准和交
付要求。

倡导现场录音录像
实现销售行为可追溯

制定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评
价管理办法，建设房地产中介行
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立商品
房销售人员和房地产经纪从业人
员实名登记制度，逐步推行“一人
一卡一号”管理，倡导房地产开发
企业在销售现场实施录音录像，
实现销售行为可追溯。

修订完善商品房买卖合同制
式条款，降低房地产开发企业自
由裁量空间。建立委托第三方法
律机构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实
质性审查制度，杜绝出现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和侵害购房人权益的
格式条款或补充条款。

加强商品房广告监测，积极
防范虚假违法广告。加大发布虚
假违法广告、虚假信息、夸大宣
传、诱导消费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未经购房人查验
商品房不得交付使用

加强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平
面位置、车位配置以及公共服务
配套设施等工程规划内容和要求
的核实。建立完善教育、养老、卫
生健康、社区服务、商业配套、体

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的竣工联合验
收机制。严格执行房地产开发项
目竣工综合验收备案制度，确保
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与主体建筑同步交付使用。

制定房地产开发项目交付使
用管理办法，规范房地产开发企
业交付使用行为。未经购房人查
验，不得交付使用。

鼓励引导房地产开发项目
实行现房销售

建立常态化房地产市场联合
执法检查机制，组织开展房地产
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集中力
量解决延期交房、延期办证、停工
烂尾等历史遗留问题，重点打击
不按审批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
行开发建设、违规销售、虚假宣
传、消费欺诈以及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建设移交不到位等违法违规
行为。

鼓励和引导房地产开发项目
实行现房销售，对竣工综合验收
备案后现房销售的，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可在现房销售备案前缴
纳，其他相关扶持政策报政府批
准后实施，并计入企业优良信用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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